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 知                     99.1.5.高市醫會總字第001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主旨：本會第10屆會員代表任期將屆，謹訂於99年2月2日及3日辦理分區選
舉第11屆會員代表，請有意願貢獻時間且服務熱忱之會員自即日起至本
(99)年1月15日下午5時截止，至本會辦理第11屆會員代表候選人登記。

說明：一、依據本會會員代表選舉簡則規定辦理。

      二、登記方式：1.親自登記或委託登記，受託人必須持委託書且為本會會員，每位受託人僅限受託

1人登記。(會員代表候選人登記表如附件一，並簽署是否遵守本會幹部選舉規

範公約同意書如附件二。)

                    2.不接受通訊登記。

三、候選人選舉票編號排列順序：依照登記先後順序排列。

四、排訂投票日期、時間及區域：投票日上午9時開始至下午4時正截止。

2月2日(星期二)-苓雅區.前鎮區.前金區.新興區.小港區.鹽埕區.
2月3日(星期三)-三民區.左營區.楠梓區.鼓山區.旗津區.

五、各區應選出會員代表人數：

1.苓雅區 9 人      5.小港區 4 人       9.楠梓區  5 人
          2.前鎮區 8 人      6.鹽埕區 1 人      10.鼓山區  5 人
3.前金區 9 人      7.三民區 16人      11.旗津區 1 人
4.新興區 7 人      8.左營區 10 人
  六、獨立選區應選出會員代表人數：

1.聖功2人(屬苓雅區)              7.高醫28人(屬三民區)
          2.凱旋2人(屬苓雅區)              8.高雄榮民總醫院25人(屬左營區)
3.民生2人(屬苓雅區)              9.國軍左營總醫院4人(屬左營區)
4.阮綜合8人(屬苓雅區)           10.市立聯合醫院4人(屬鼓山區)
5.國軍高雄總醫院5人(屬苓雅區)   11.健仁醫院1人(屬楠梓區)

6.市立小港醫院4人(屬小港區) 
  七、會員代表選舉須知：

1.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之選舉按會員分布情形將本市行政區域分區暨獨立選區(會員

人數超過20人之醫療機構為獨立選區)

2.本會依各分區會員人數分別選出會員代表，以會員每20人選出代表1人(得票數多寡為

序)，剩餘人數滿15人以上者加選1人，未滿20人之分區選出代表1人。

＊3.會員代表選舉人及被選舉人以98年12月31日前加入本會，在各該分區內執業之現有會

員為限，保留會籍之會員屬於本會所在地行政區域(前金區)，但會員受停權處分而未復權者，不得為選舉人及被選舉人。

4.會員代表選舉時，會員須攜帶投票出席證或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出席，並憑證領取選舉票。

因故不能親自投票者，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5.會員代表選舉以無記名連記法行之，選舉結果得票數多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

          6.會員代表任期為3年，連選得連任。

理 事 長  張 清 雲
【附件一】

高雄市醫師公會第十一屆會員代表候選人登記表

	編號
	
	(此欄位由公會填寫)

	候選人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學   歷
	

	院所名稱及 科 別
	
	聯絡電話
	

	院所地址
	
	選舉公約
	□已簽署□未簽署

	經歷

(最多5項)


	


會員簽章：                  
---------------------------------------------------------------------------------------------------------
【附件二】

同  意  書

本人參與公會幹部之競選活動願意遵守「高雄市醫師公會幹部選舉規範公約」如下：

一、由公會印發選舉公報，提供會員抉擇。請各位會員及候選人發揮醫師高級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共同維護醫師形象，禁止賄選，不應發攻擊性文函或黑函，讓我們共同營造一個平靜、祥和、民主、自由、乾淨的選舉文化。

二、所有候選人皆應表明是否簽署遵守本規範，並註記於選舉公報上。

三、選舉當天於投票場所、公會圍牆之內應禁止任何競選活動。紀律委員會得指派人員加以勸阻、取締。

四、現場之選務人員應遵守中立原則，不得與前來投票會員握手、打招呼、談話等動作，以避拉票之嫌。

五、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時，應按序排隊報到。有接受委託書者，應以受託人簽到先後次序編號。選舉時於發票前主席宣布停止辦理簽到，並報告出席人數後，由發票員開始發票。
會員簽署：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月      日
